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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蓮縣政府 函
地址：97001花蓮縣花蓮市府前路17號

承辦人：邱怡如

電話：03-8462860轉566

傳真：8572660

電子信箱：chiuju72@gmail.com

受文者：花蓮縣秀林鄉銅蘭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11月14日

發文字號：府教課字第108025134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函轉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針對學生參與社團活動之保

險及活動風險管理等事宜，請依來函說明辦理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8年11月11日臺教國署學字

第1080124904號函辦理。

二、因應教育部108年8月16日「全國大專校院課外活動主管會

議」決議，為提升學生參與社團活動之風險保障，續請金

融管理委員會協助調查統計特定活動保險商品。

三、除針對風險性活動本身投保特定活動保險外，如社團活動

於校外進行者，仍應重視性質、場地規劃及交通安全之所

需，投保「意外傷害險」、「旅行平安險」或「場地責任

險」等有關之保險商品。

四、各校應本權責，視社團活動之性質協助學生規劃辦理風險

評估及管理相關之知能研習、備妥活動意外所需之緊急應

變人員與設備及審慎評估自身參與活動身心狀況之適切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2

1080004246

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108/11/14

■■■■■■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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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，並納入學生社團活動管理規範加以落實，以強化學生

社團活動之安全保障。

正本：本縣各公立國民中-小學、花蓮縣立體育高級中等學校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課程教學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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